北京市大兴区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大兴区民防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防空

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管理工作意见

为加强我区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以下统称“地下空间”）的安全使用管理，进一步明确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的责任主体，落实安全使用管理责任和各项防范措施，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确保全区地下空间不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依据《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2004年市政府令第152号）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建委市人防办关于贯彻落实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意见的通知》（京政办发〔2006〕2号），结合我区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工作实际，提出本意见。
一、建立健全组织保障体系
（一）健全地下空间“三级管理”体制。
区政府成立由主管副区长任组长，区建委、民防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大兴区地下空间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名单见附件），定期研究部署地下空间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两个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区建委和区民防局，分别负责普通地下室和人民防空工程安全使用的综合管理工作。各镇、街道办事处也要成立相应的地下空间管理机构，建议设在各镇、街道办事处综治办或流管办，负责本辖区内地下空间安全管理的组织领导工作。村（居）委会和基层服务站（流管站）负责本地区地下空间安全使用情况的日常巡查、报告等具体工作。
（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区地下空间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组织召开全区地下空间安全管理工作联席会议，通报地下空间管理工作情况，研究解决存在问题，布置工作安排；适时组织开展地下空间专项整治活动。

各部门要加强协作，共同做好地下空间管理工作。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各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开展执法工作，涉及多个部门的，由区地下空间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联合执法予以解决。
二、管理原则

（一）坚持政府领导、行业指导的原则。
（二）坚持属地管理的原则。
（三）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
（四）坚持谁所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
（五）坚持与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相结合的原则。
三、部门职责

（一）区建委和区民防局分别负责全区普通地下室、人防工程的综合管理工作。具体内容包括：加强对地下空间基础信息的采集和管理，建立科学严密的地下空间档案管理和相关制度，及时掌握全区地下空间的类型、用途、现状及变化情况；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制定各类地下空间的安全使用标准，并组织实施；对地下空间的出租、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对存在安全生产隐患进行排查，对违反规章规定的产权人、管理单位、使用人实施行政处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和核发《人防工程使用证》，强化地下空间重点管理与分类指导。
（二）区安监局负责对地下空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责令改正并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三）区公安分局负责对地下空间内的文化娱乐场所、中小旅馆等公共场所进行治安管理和监督检查，并依法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场所进行查处。
（四）区公安消防支队负责为全区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内部装修和用途变更的地下空间办理消防行政许可手续；对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的设置配备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并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五）区工商分局负责依法核发在地下空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对违反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六）区卫生局负责对利用地下空间进行经营的公共场所办理《卫生许可证》、环境卫生是否达标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不合格者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七）区规划分局负责对擅自改造地下空间主体结构及改变地下空间使用用途的行为进行认定和查处。

（八）区文化委负责地下空间内文化娱乐、上网服务等场所的行政审批，对违法违规的娱乐场所，给予责令限期改正、停业整顿等行政处罚。
（九）区商务局负责对利用地下空间从事商业零售经营活动的单位进行安全检查，配合相关部门执法。
（十）区综治办负责协调各镇、街道办事处综治办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地下空间管理工作。
（十一）区流管办负责协调各镇、街道办事处流管办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地下空间管理工作。
（十二）各镇、街道办事处对本辖区地下空间的安全使用管理工作承担组织、协调和监督职能，要建立巡查制度，发现违法使用地下空间或地下空间存在安全隐患后应及时制止，并通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十三）其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地下空间管理工作。
四、工作程序

（一）使用人防工程的，使用者需取得人防工程隶属单位出具的允许使用人防工程场地证明后（单位人防工程由产权单位出具；公用人防工程由区民防工程管理中心出具），向区民防局提出申请，并填写《使用人防工程申报表》。经审查同意后，使用人凭允许使用证明和人防部门审查意见，申请办理消防、卫生、治安（旅店业）等其他相关部门合法证照；使用人取得其他相关部门核发的合法证照后，由区民防局核发《人防工程使用证》。
（二）普通地下室的使用实行登记备案制度。产权人或者管理单位出租普通地下室的，应当与承租人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并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向区建委出租房屋管理办公室登记备案。
普通地下室的产权人或者管理单位自用的，应当自开始使用之日起15日内向普通地下室所在地的建设（房屋）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使用（出租）普通地下室用于商业、文化娱乐业、旅店业及其他生产经营活动或者作为居住等人员聚集场所的，须经区公安消防部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检查合格，并取得相关合法证明后，到区建委办理登记备案手续。
五、建立地下空间监督检查制度

各部门和各属地单位要加强日常管理，严格执行普通地下室登记备案制度及人防工程使用证制度，禁止非法使用和出租。
（一）定期对辖区内地下空间进行安全检查。将地下建筑面积500平方米以上或30张床位以上的普通地下室及人防工程作为检查重点，定期进行检查，特别是在重大节日及重大活动期间，对地下空间重点地区和重点单位集中进行检查，并填写检查记录。
（二）充分发挥属地监管职能。各镇、街道办事处结合本辖区实际，每半年应至少召开一次地下空间使用安全工作例会，学习有关地下空间使用的管理规章，开展安全教育，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对本辖区内地下空间开展行政执法工作。同时要发挥村（居）委会等基层组织作用，来京人员和出租房屋管理服务站每周应对本辖区使用的地下空间检查一次，做好检查记录，并把检查中发现的各种安全隐患，按监管职能上报相关职能部门，各职能部门应在5个工作日内给予处理，并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各镇、街道办事处。
（三）各产权单位和管理单位（物业公司）是安全防范主体，市执行相关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对安全隐患进行整治，确保使用安全达标的直接责任人，也是对地下空间安全负责的第一责任人。要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安全管理，确保有专人负责，专人管理；要认真落实治安、消防、卫生、建筑等法律、法规、规章的具体要求，建立防火、防汛、治安、卫生、安全生产等责任制度，健全地下空间防火、防汛、卫生防疫等各种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和应急处理机制，并定期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培训和演练；对有关人员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不断增强安全责任意识；对使用人履行义务情况、各项制度落实情况，有重点的进行定期检查，认真填写检查记录，并有主要负责人签字；定期组织承租人召开地下空间安全管理工作会，分析解决存在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消除。
（四）承租人、使用单位每天应对地下空间的消防设备、用电、安全出口等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做好地下空间内通风、排风、垃圾清理和消毒工作，清除安全隐患，做好居住人员的登记工作，严格控制居住人员的数量，发现居住人员违反安全管理使用规定的应及时制止、纠正，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六、加强社会监督，努力实现网络化管理

地下空间由于相对隐蔽且涉及管理部门较多，要切实加强社会监督。各部门、各属地单位要广泛宣传地下空间安全管理有关规定，使广大群众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增强群众的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区建委要按规定发放地下空间使用标志牌，公布监督电话。同时，要积极推进地下空间标准化、网络化管理，真正做到“一处录入，多处利用”，把地下空间的数量、位置、面积、产权单位和管理单位等基本数据记录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使各级管理单位可随时查阅所管辖范围内地下空间的使用、出租等情况，充分利用各种数据信息，达到资源共享。
七、建立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责任追究制度

地下空间产权人（管理单位）、使用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安全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地下空间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未履行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的，应当查明责任并依法追究，并对责任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予以关闭，同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吊销其有关证照。
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法定安全生产条件的涉及安全生产事项予以批准或者验收通过的；发现未依法取得批准、验收的单位擅自从事有关活动或者接到举报后不予取缔或者不依法予以处理的；对已经依法取得批准的单位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发现其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而不撤销原批准或者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依法给予相应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